


的要求。

（5）煤磨巡检位、生料磨巡检位、回转窑窑头、矿山石灰石仓下料口、矿山石灰石破碎机巡检位、水泥磨巡检位、

辊压机巡检位、矿山石灰石剥离面电铲驾驶室的定点噪声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制：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

（6）煤磨巡检工、石灰石矿山电铲司机、辊压机巡检工、水泥磨巡检工的个体噪声接触水平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

因素职业接触限制：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

（1）总平面布置及设备布局：总平面布置及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的相关规定。

（2）建筑卫生学：用人单位建筑卫生学基本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的规定。

（3）本项目正常生产时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

物理因素：噪声、高温；

化学有害因素：水泥粉尘、石灰石粉尘、石膏粉尘、矽尘、煤尘、电焊烟尘、其他粉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一氧化碳、氨、锰及其化合物等。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氨化学毒物接触岗位的接触水平符合规定的职业接触限值。

粉尘作业岗位和噪声作业存在超标情况，应对出现超标情况的岗位和作业场所进行积极治理和改善。一氧化碳易产

生急性中毒，应在回转窑、余热发电汽轮机等巡检位布置一氧化碳报警装置，在密闭空间作业时，应提前进行通风，

确认氧气含量后方可进入。

（4）应急救援措施：本项目采取的应急救援措施基本符合国家有关法规、标准的要求。

（5）卫生辅助用室：本项目辅助用室及卫生设施的设置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要求。

（6）个人防护用品：公司制定了职工劳动用品发放标准，并按照管理制度的要求定期发放劳动用品，基本符合用人



单位自身特点及国家有关规定，应补充防噪声护耳器的配备和使用。

（7）职业卫生管理：各项职业卫生管理措施基本符合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还需要进行补充完善和持续

改进。

（8）健康监护：委托具有职业健康体检资质的卫生机构进行了职业健康检查，体检项目需要补充完善，受检人员应

包括全部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人员。

用人单位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相应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经现场检测，部分作业场所粉尘浓度、噪声

由于目前工艺条件的限制仍超过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但佩带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后，工人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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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系统压缩空气来源空压机的油水分离情况等。检查和维护水泥包装机，避免水泥成品包装过程中的泄漏和粉尘逸

散。

（5）定期维护和更新粉尘作业岗位人员配备的防尘个人防护用品，并监督检查作业人员按正确使用说明佩戴。

（6）加强烧成车间窑头、窑中巡检岗位的高温季节的防暑降温措施，回转窑产生较强的高温热辐射，减少高温季节

窑中平台巡检的次数及时间，合理调整巡检路线和劳动作息制度。

（7）检查和维护噪声设备的完好状态。根据本次评价检测结果，本项目生料磨、石灰石破碎机、磨煤、水泥磨、空

压机作业区的噪声强度较高，应重点进行检查和维护，并适当减少巡检工在以上作业地点的停留时间。

（8）为噪声作业岗位人员如电铲司机、石灰石破碎机巡检工、磨煤巡检工、水泥磨巡检工、辊压机巡检工配备防噪

声护耳器，并监督检查佩戴使用情况；维修人员在噪声作业场所进行设备维修中，在不影响操作的条件下合理佩戴

防噪声护耳器。

（9）补充完善应急救援预案中补充一氧化碳中毒和氨中毒的应急措施及应急响应，并在回转窑、余热发电汽轮机等

巡检位布置一氧化碳报警装置。

（10）本项目煤粉储存、回转窑、余热锅炉等存在发生一氧化碳急性中毒职业病危害风险的工作场所附近配置一氧

化碳过滤式防毒口罩、面罩，氨过滤式防毒口罩、面罩，空气或氧气呼吸器，供应急救援过程中使用和佩戴，日常

进行应急救援设施的检查和维护，保障应急救援中能正常使用。

（11）用人单位应进一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善企业职业病防治管

理工作，细化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对职工进行职业卫生相关知识进行培训，确保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的落实。

（12）用人单位应根据《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规定组织所有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

进行针对性的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应急的职业健康检查，委托的体检机构需具有相应项目的职业健康检查

资质，如果发现疑似病例应组织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职业病诊断或者医学观察，妥善安置职业病病人。补充氨作业

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针对各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应的目标疾病和职业禁忌证进行检查。

（13）本项目水泥包装及装车工委托厂外人员进行，外包前用人单位应明确告知待承包企业在工作过程中粉尘、噪

声的危害及危害程度，根据本次评价检测结果，水泥包装工和水泥装车工粉尘接触浓度超过了职业接触限值，应积

极对现场进行治理，并确认承包企业是否具有粉尘危害防护能力，并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双方在职业卫生管理工作方

面的责任与义务；外包后建设单位对外包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如个人防护用品发放、职业健康监护、作业人员

职业病危害的告知等）等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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